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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

河北报道）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

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

以来，河北省迁安市法院副院长

王子良积极追随江氏流氓集团迫

害法轮功学员，迁安市法轮功学

员被非法判刑的，大多数他都是

主审法官。 

王子良，男，50 多岁，他一

直在迁安法院工作至今，原任迁

安法院刑二庭庭长、主审法官，

现任迁安市法院副院长、主审法

官。王子良因为积极追随江氏流

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已经上国际

互联网法网恢恢恶人榜，恶人编

号：E000053072。 

部分迫害事实： 

1、2007 年 9 月，法轮功学

员于子青（滦州市人）、段桂

萍、梁秀芹、赵翠云，李安丽五

位法轮功学员被迁安国保大队绑

架，之后被非法批捕，迁安检察

院公诉员周文庆向迁安法院提交

了起诉书，于子青（滦州市

人）、段桂萍、梁秀芹、赵翠

云、李安丽五位法轮功学员被迁

安法院刑二庭庭长王子良非法判

刑。于子青被非法判 3 年半，段

桂萍被非法判 4 年半，梁秀芹被

非法判 4 年半，赵翠云被非法判

2 年，李安丽被非法判 3 年半。 

2、2009 年 9 月 22 日，迁安

市法院对李艳奎、李青松、赵明

华、张贺文、崔庆茹五名法轮功

学员非法判刑，李艳奎被非法判

3 年半(上诉后二审改判 3 年)、

李青松被非法判 3 年、赵明华被

非法判 3 年、张贺文被非法判 3

年、崔庆茹被非法判 1 年 10 个

月。李艳奎、李青松、赵明华、

张贺文四人上诉到唐山中院。 

2009 年 12 月 15 日，李艳奎

等人一案被唐山中院以“证据不

不知名的检测仪，一边还唠着嗑，

不许外人入内。直到非法押运四名

法轮功学员的车进入院内后，对家

属逐个检查后才让进入。 

上午 9:00 多钟，迁安市法院

刑二庭庭长王子良，没有穿制服，

着便装，左手端着茶水，右手夹着

烟卷，笑嘻嘻地走入审判庭坐在审

判长的位子上，左右坐着两名审判

员。刑二庭庭长王子良此时却说法

轮功学员崔庆茹必须出庭，崔庆茹

不到不开庭。9:40 左右，王子良说

下午 3:00 再开庭，就将四人又送

回看守所。下午仍然没有找到崔庆

茹出庭，此时的王子良暴跳如雷，

当众骂崔庆茹的家人，并恐吓家属

说；“找不着人，就开除你的公

职，把你抓起来，我们有的是办

法。” 

此次开庭，李艳奎等四人本来

无罪，都应该当庭释放，将近三年

的冤案得以昭雪，还好人一个公

道，还好人以自由。为什么非要已

经被释放的崔庆茹出庭？难道有什

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还对其家

人如此咆哮？不有失一名庭长的身

份吗？还挑拨其他四名法轮功学员

的家人，试图把矛盾指向崔庆茹和

她的家人。 

有的家属说：“崔庆茹跟其他

四人没关系，你爱开庭不开庭，你

就释放我们的家人，因为他们没有

违法犯罪，我们就要求你就释放我

们的家人。崔庆茹也是你们法院释

放的人，你们法院出尔反尔。现在

又让人家出庭受审，搁谁也不会来

的。”王子良说：“放（转下页）

足，事实不清”驳回，但是迁安

公检法人员还要立案构陷。刑二

庭王子良蛮横无理，说对法轮功

不按法律办案，一度拒不给学员

家属唐山中院二审裁定书。直到 3

月 18 日家属才要回裁决书，而

且，还是律师和家属拿着法律条

款才得到了裁决书。实际应该及

时送达。 

迁安法院副院长张树安、审

判委员会成员冯小林、王子良、

赵文禄等多次在工作场合公开对

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家属

说：“法轮功案子不按照法律办

案”。 

2010 年 3 月 23 日，当辩护律

师到法院要求阅卷并复印案卷

时，王子良又借口请示迁安市法

院领导，要找检察院沟通等不让

阅卷。五名法轮功学员的辩护律

师说：“我只是依照律师法阅卷

并复印，并不影响你的工作。” 

王子良说：“法律上说可以

复制，不让复印。”律师说：

“复制包括复印、拍照等多种形

式。”王子良无话可说，但又蛮

横地说：“就是不让阅卷，就是

不让复印。”最后律师无奈只好

暂时放弃。迁安市法院上下串

通，阻挠律师查阅和复印案卷。 

2010 年 6 月 13 日上午 9：30

左右，李艳奎等四人被第四次非

法庭审。他们四人都被戴着手铐

和脚镣，从迁安市看守所带到迁

安法院，看上去走路非常吃力，

赵明华说她的手脚肿胀，走路更

是费劲。家属都说，看来中共真

是惧怕法轮功，惧怕好人，竟给

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戴如此重的

刑具。 

这天，还未到上班时间，法

院法警队队长张秀东与另二人就

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警棍，还有

王
子
良 



半，梁秀芹 4 年半，于子青（滦州

市人）3 年半，赵翠云 2 年，李安

丽 3 年半，宋耐文 7 年，杨久兴 3

年，刘小凤 6 年，刘艳龙 6 年，刘

德余 3 年，郭斌 3 年，邱萍 4 年，

殷晓兰 3 年，刘伍权 4 年，高建华

3 年，万永红 4 年、刘小元 3 年

半、周秀霞 3 年半、闻庆芳 3 年。 

多行不义必自毙。积善之家必

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三

尺头上有神灵。天理永远是公正

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

做。行善积善报，作恶积恶果。 

2023 年 8 月 4 日，河北省迁

安市法院副院长王子良被河北省纪

委带走调查，办公室、家被查抄。

表面上看是因为违法违纪而遭受调

查，实质上是因为长年一直在迫害

法轮功学员而遭受的恶报。 

法轮大法是佛法，已弘传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真、善、忍”的

普世价值在国际社会都是受到推崇

和尊重的，在国际社会也是受到法

律保护和政府支持的，只有中共恶

党在迫害法轮大法。 

奉劝那些至今还在被中共邪党

谎言迷惑的公检法司人员，别再盲

从执行上级决定、命令和指使，免

得你们被终生追责。到了需要的时

候，中共为自保一定会让你们当替

罪羊，中共一直是用这种方式维护

自己的“伟、光、正”。当历史走

过这一页，法轮功真相大白时，你

们迫害了一群手无寸铁的佛法修炼

之人，人间的法律岂能饶过你们，

你们更无法逃脱最严厉的天谴。你

按中共的恶法指令办事，善恶有报

是天理，在天灭中共后，所有参与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都会面临未来

正义法庭审判和终身追责。 

请你们赶快了解法轮大法真

相，认清形势，不要再参与迫害，

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退出中共

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在你们的能力

范围之内，为良知、为自己、为您

的父母亲人，请保护善良，选择一

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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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人跟我没关系，不是

我放的。”家属说：“那也是你

们法院放的，你也是法院的法

官。”王子良说：“以前的与我

没有关系。”家属说：“以前与

你没关系，现在就与你有关系

了，你要负法律责任的。他们在

里面多关一天，你就多犯罪一

天。” 

从这件事情中，更加证明中

共对老百姓从没讲过法律，公检

法只是帮助中共镇压老百姓的工

具。 

2010 年 8 月 10 日，河北省

迁安市法院对李艳奎、赵明华、

李青松、张贺文四名法轮功学员

开庭。所谓的“庭长”王子良等

人在非法庭审中丑态毕现。 

李艳奎、赵明华、李青松、

张贺文是 2007 年 10 月被非法抓

捕的。3 年来，4 人已被非法庭

审 4 次，其中一审曾 3 次开庭，

后被唐山中级法院以“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驳回，但迁安法

院拒不放人，2010 年 8 月 10 日

第 5 次非法开庭。 

上午 9:00 开始，所谓的审

判长王子良、书记员、检察院的

公诉科科长周文庆等都未穿制

服，王子良身穿白衬衫，嘴里叼

着烟卷，书记员（可能叫张强）

穿着横条 T 恤衫，周文庆穿黑、

白、红条 T 恤衫，另外一女子，

30 多岁，戴近视镜，头发开始披

散着，后来才扎起来。王子良先

是坐在审判长的位置上，非法庭

审开始时，王子良曾离开法庭，

后又进来就坐在写有书记员标志

的位置上，在书记员操作的计算

机旁主持庭审。大家看看这些人

像是开庭吗？ 

法庭上，王子良说：你们炼

法轮功，我没碍着你们，我家楼

房上下全是法轮功传单、小册

子，从唐山中院邮来的真相信都

寄到我这儿了，我家邻居 84 岁

老人见面就说：“王子良你也太

坏了。”引得全法庭人员大笑。

王子良在庭审过程中接打四次手

机，期间两次离开庭审现场。 

二审结果，李艳奎改判 3 年，

其他四人维持原非法判决。 

3、2018 年 12 月，万永红、

刘小元、周秀霞 3 位法轮功学员的

亲人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分别

到唐山市、迁安市的相关部门反映

情况，并递交刑事控告状，控告迁

安公安局国保大队的浦永来、迁安

检察院的王小京、迁安法院的王子

良。 

被控告人王小京，作为一名检

察官，面对警察非法抓人，不但不

予以制止，纠正警察的违法行为，

反而配合警察的违法行为，把公民

的合法行为当作犯罪证据，把没有

触犯任何法律的万永红、刘小元、

周秀霞告上法庭，造成万永红、刘

小元、周秀霞被非法超期羁押在唐

山市第一看守所三年多。被控告人

的行为触犯《刑法》第 243 条，已

构成诬告陷害罪；触犯中国《刑

法》第 397 条的规定，已构成滥用

职权罪；触犯《刑法》第 399 条，

已构成徇私枉法罪。 

2019 年 3 月 19 日对万永红、

刘小元、周秀霞三人进行非法判

刑，万永红被非法判 4 年，罚金

8000 元；周秀霞被非法判 3 年

半，罚金 7000 元；刘小元被非法

判 3 年半，罚金 7000 元。 

4、河北省唐山迁安市法轮功

学员闻庆芳女士，在 2022 年 8 月

1 日外出办事途中被迁安市公安局

警察绑架，她于 2022 年 10 月初收

到迁安市法院送去的非法起诉书副

本和“合议庭成员变更通知书”，

审判长：王子良，审判员：徐富、

王虹。 

2023 年 7 月迁安法院对闻庆

芳非法判刑 3 年，现已提起上诉。 

据不完全统计：迁安法院非法

判刑 31 人（大多数是由王子良非

法判决的），刑期累计长达 134 年

零 10 个月，名单如下： 

梁秀兰 8 年，邵连荣 7 年半，

张立芹 7 年半，杨占民 7 年，孙永

生 7 年，李秀华 7 年，蔡又旺判 3

年缓 3，李青松 3 年，李艳奎 3

年，赵明华 3 年，崔庆茹 1 年 10

个月，张贺文 3 年，段桂萍 4 年


